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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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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菜市场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菜市场评价的原则、组织、流程、方法、内容与指标和评价结果与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菜市场的自评以及综合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3302/T 1134—2022 智慧菜市场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3302/T 1134—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评价 evaluation 
对智慧菜市场在基础建设、功能特性、数量、优劣等方面做出的判断。 

[来源：GB/T 27922—2011,3.4，有修改] 

 3.2 

评价主体 evaluation subject 
符合相关要求，实际参与评价活动的组织或人，主要包括专家组、经营户、消费者等。 

 3.3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icator 
反映智慧菜市场建设情况的要素。 

[来源：GB/T 40947—2021,3.4，有修改] 

4 评价原则 

科学合理 4.1 

充分考虑菜市场的特点，选用经实践有效的评价方法，以现场评价为主，满意度测评为辅；评价内

容（指标）科学、合理，概念清晰，表述无歧义，数据可获取。 

客观全面 4.2 

运用科学、注重实效的评价方法，由多元的评价主体开展内容涵盖设施和功能的综合性评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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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 4.3 

通过评价流程、评分细节、评价管理等方面确保评价的真实、可比、公平、公正、公开。 

5 评价组织 

综合评价应按一定周期组织开展，配套制定周期内适用的评价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确定5.1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评价时间与时限， 

b) 申报方法、途径， 

c) 评价主体组成、数量、比例等， 

d) 评价结果运用等。 

综合评价应组建专家组，负责评价过程中的各项事宜。专家组： 5.2 

a) 成员应不少于 3 人，且具有较强的综合审评和交流沟通能力，应与评价对象无雇佣、合作、

竞争等利害关系； 

b) 应了解评价流程，能熟练运用评价方法，并对评价内容达成一致理解； 

c) 所具备知识体系应包含菜市场运营管理和信息技术； 

d) 宜具有对应专业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 3年以上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自评应按照综合评价的方案规定的申报要求，以及视日常运营需求组织开展。 5.3 

6 评价流程 

评价流程（见图1）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a) 制定方案：按 5.1 的要求形成方案； 

b) 确定评价主体：依据方案，组建开展现场评价的相应数量、资质、时间可行的专家组；  

c) 评价申报，依据方案，接收、汇总评价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参见附录 A.1）和自评（见附

录 B）材料； 

d) 评审，专家组运用评价指标，对评价内容进行评审，形成现场评价结果；收集评审周期内的

满意度测评结果；综合两种评价结果，形成专家组评审结论； 

e) 结果处理，对专家组评审结论中的结果进行公示，对公示期内有异议的结果进行专家组复核，

对公示无异议或复核无误的结果，进行发布，并依据方案进行结果运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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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慧菜市场评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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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价方法 

包括现场评价和满意度测评。 7.1 

现场评价由专家组按附录 B的要求开展并形成评价结果，评价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7.2 

a) 功能测试， 

b) 记录检查， 

c) 视检、问询等。 

满意度测评由专家组或第三方测评机构开展： 7.3 

a) 评价主体包括市场经营户和消费者，其中消费者占比不低于 40%； 

b) 评价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问卷调查、现场随访。 

8 评价内容与指标 

评价内容 8.1 

8.1.1 现场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智慧菜市场的： 

a) 基础设施：市场基础、网络、智慧电子秤等； 

b) 管理系统：数据采集、信息发布、告警上报等； 

c) 附加建设：网络管理、秤屏联动、智能监控等。 

8.1.2 满意度测评内容包括市场经营户和消费者对智慧菜市场信息可得性、交易便利性、安全可靠性

等方面的满意程度。 

评价指标 8.2 

8.2.1 现场评价指标及其说明见附录 B。 

8.2.2 满意度测评指标参见附录 C。 

9 评价结果与管理 

评价结果 9.1 

9.1.1 现场评价由专家组协商一致形成评分结果。 

9.1.2 满意度测评结果为收集汇总的有效评价的平均分。 

9.1.3 专家组评审结论由现场评价结果和满意度测评结果综合计算得出，两者所占权重分别为 90%和

10%。 

注： 各项结果得分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9.1.4 综合评价中专家组评审结论得分 85以上的评价对象，可纳入拟定智慧菜市场名单。 

评价管理 9.2 

9.2.1 评价实行专家组负责制，评价过程接受相关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9.2.2 综合评价专家组评审结论中的结果应及时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并公开异议反馈渠

道。 

9.2.3 对评价主体、评价过程的意见，应由评价组织方核实、处理；对结果公示的异议，应由专家组

复查、处理。 

9.2.4 综合评价的最终结果应向社会公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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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评价应形成文档记录并留存，实现可追溯，包括但不限于： 

a) 评价方案， 

b) 评价主体清单， 

c) 专家组评审结论， 

d) 公示及意见收集、处理材料， 

e) 综合评价结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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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智慧菜市场评价申报材料 

智慧菜市场评价申报表见表A.1。 

表A.1 宁波市智慧菜市场申报表 

申请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市场名称  登记证号  

地址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筑面积（㎡）  经营户（户）  

申报理由 （市场基本情况、智慧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智慧管理系统运用情况等。可另附页。） 

区（县、市）农 

贸市场改造提 

升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农贸市场改 

造提升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审定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备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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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智慧菜市场评价表 

通过表B.1所述的评价形式检查评价内容，确认是否符合相应评价指标及其说明，并给出得分；指

标中按项累计扣分的，所扣总分不超过该指标得分。 

表B.1 智慧菜市场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评价形式 评价得分 

1基础

设施 

1.1市场基

础 

1.1.1具备一定场

地、环境与设备基

础，设备完成系统联

接。 

场地、环境、通用设备设施的要求符合DB3302/T1125

—2021的规定，得4分。 
6 

视检问询、

功能测试 

 

智慧基础设施与智慧管理系统联接，实现与市场综合

管理平台互联互通，得2分。 

1.2网络 

1.2.1具备支持正常

经营活动的网络与

信号。 

具备带宽不低于100M的网络接入，实现有线通信覆盖，

得1分。 

4 功能测试 

 

实现移动通信信号的全覆盖，得1分。 

智慧电子秤、摊位屏、触摸屏等设备完成有效互联网

接入，得2分。 

1.3智慧电

子秤 

1.3.1统一配备智慧

电子秤，完成功能模

块配置，形成有效交

易数据。 

经营户统一配备智慧电子秤，得2分。 

8 
视检问询、

功能测试 

 

市场配置2台以上公共备用智慧电子秤，得1分；备用

秤不足1台扣0.5分。 

智慧电子秤具备“商品品种采集”、“交易数据显示”、

“票据打印”、“连接移动终端实现数字人民币或第

三方支付”得2分；不足1项扣0.5分。 

交易数据实时上传菜市场智慧管理系统，无错漏，得3

分。 

1.4监控监

测设备 

1.4.1设置监控室，

布设符合GA/T 367

要求的视频监控系

统，支持全天候工

作，符合白天和夜间

的清晰视频监控要

求。 

设置24h监控室，对“各出入口、电梯（或楼梯）、定

点垃圾分类投放区、交易区、检测室、公共服务区、

配建停车区（如有）”进行无死角实时监控，得3分；

每个布设缺位区域或布设角度无法展示区域全貌的扣

0.5分，监控视频低于200W像素扣1分。 

10 
视检问询、

记录检查 

 

监控视频支持实时观看和调取，支持视频文件的自动

保存、回放、检索，得2分；监控因非不可抗力间断、

无修复的，扣1分，视频保存时间少于30天扣1分。 

检测室监控范围覆盖样品接收、前处理和检测区域，

得1.5分；每个缺位区域扣0.5分。 

熟食区摊位配置具有通用智能监测和抓拍功能的监控

摄像头，接入智能监控系统，得2分；配置温湿度监测

设备，得1分。 

市场主出入口应配置自动客流统计设备，得0.5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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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评价形式 评价得分 

1.5信息发

布 

1.5.1配置数据大屏

用于市场信息发布、

公示。 

数据大屏不小于55寸，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像素，

得1分。 

4 
视检问询、

记录检查 

 

可显示“当日检测信息、当日商品价格信息、农产品

价格趋势、当日交易额、近3个月交易趋势信息、三维

地图”，得3分；不足一项扣0.5分。 

1.5.2在公共服务区

配置触摸屏，提供自

助查询服务。 

触摸屏分辨率应不低于1920×1080像素，支持网络连

接，得1分。 

4 视检问询 

 

提供关于“信用评价结果、商户及摊位证照、商品检

测公示、价格公示、商品溯源、反馈回复”等的自助

查询服务，得3分；不足一项扣0.5分。 

1.5.3在摊位的统一

位置设置摊位屏，用

于商品及交易信息

的公示。 

摊位屏不小于21寸，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像素，

得2分。 

4 视检问询 

 

摊位屏公示“经营户主信息、营业执照、商品名称、

商品价格、统一制式的收款码、信用评价结果”等信

息，得2分；不足一项扣0.5分。 

1.6快速监

测设备 

1.6.1设置符合要求

的检测室，实现检测

样品与经营户对应，

检测数据真实可溯，

完成系统上传。 

配备食品安全检测仪、新型兽药残留检测仪等快速检

测设备，以及辅助设备、检测试纸和试剂，得2分。 

8 
视检问询、

记录检查 

 

实现经营户与检测样品对应，并有记录可追溯，得3分； 

及时记录检测结果，并上传菜市场智慧管理系统，得3

分。 

1.7公共广

播和视频 

1.7.1配置广播和视

频播放系统，提供信

息、应急处置等服

务。 

配置广播和视频播放系统，得1分，不足一项扣0.5分。 1 功能测试 

 

1.8智能物

业 

1.8.1实现水电、停

车、人员、健康能智

能管理。 

接入智能水表，实现用水量的自动记录、分表结算，

得3分。 

9 视检问询 

 

分设经营户电表和公共区域电表，支持网上（或移动）

结算、支付，得3分。 

配置智能停车系统（如配建停车场），实现自助停车、

自动结算，支持无感支付，得3分。 

 

1.9设备间 1.9.1设置设备间。 
设备间独立且温湿适宜，无凝露、无特别影响，得1分； 

配置机柜、不间断电源，得1分，不足一项扣0.5分。 
2 视检问询 

 

2管理

系统 

2.1数据采

集 

2.1.1通过基础设

施、智能设备、移动

终端等采集市场相

关数据，通过菜市场

智慧管理系统上传

市场综合管理平台。 

市场采集、上传数据覆盖“主体类、交易类、管理类、

运营类”，得4分，不足一类扣1分。 

10 记录检查 

 

商品、交易数据完整、真实，得3分。 

人员与健康管理数据完整可追溯，得3分。 

2.2信息发

布 

2.2.1管理信息发布

设备，通过网络统一

支持系统实现对数据大屏、触摸屏、摊位屏的统一管

理，得2分。 
4 功能测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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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评价形式 评价得分 

发布信息。 展示信息与系统联动，依据采集结果及时更新，得2分。 

2.3告警上

报 

2.3.1利用智能监控

系统实现市场不规

范行为的智能管理。 

构建监测识别三级告警、上报机制，得5分。 

10 
功能测试、

记录检查 

 

告警、上报记录完整可追溯，得2分。 

前两级处理、整改完成率达100%，得3分，低于80%，

扣1分，低于60%，不得分。 

2.4商品溯

源 

2.4.1商品溯源信息

真实、完整，实现与

上级或其他平台（如

“浙食链”平台）的

数据连通。 

有效录入、上传商品进货信息和相关凭证，得2分。 

8 记录检查 

 

上传的食品(含食用农产品)溯源证明、农产品合格证

明完整、真实，得3分。 

支持“经营户、商品名称、商品价格、商品重量、抽

检结果、溯源信息”等查询，得3分；不足一项扣0.5

分。 

2.5移动应

用 

2.5.1市场管理人

员、经营户、消费者

通过移动终端进行

功能应用。 

市场管理人员、经营户熟悉移动终端的功能配置和操

作，得3分。 

8 视检问询 

 

市场管理人员实际移动应用覆盖日常台账管理、商品

安全管理、市场内部管理、市场查看分析，得2分；不

足一项扣0.5分； 

经营户实际移动应用覆盖营业统计、事项上报处理、

记录票据上传、评价查看回复，得2分；不足一项扣0.5

分。 

市场向消费者告知、宣传移动应用功能，得1分。 

3附加

建设 

3.1网络管

理 

3.1.1加强网络管理

与风险防控。 
设置外网访问限制和上网行为控制。 4 功能测试 

 

3.2秤屏联

动 

3.2.1交易信息有效

利用。 
智慧电子秤和摊位屏实现数据联动。 4 功能测试 

 

3.3智能监

控 

3.3.3实现系统接入

的智能监测和抓拍

功能。 

非熟食区配置具有通用智能监测和抓拍功能的监控摄

像头，接入智能监控系统。 
4 功能测试 

 

3.4熟食信

息 

3.4.1提升熟食食品

安全。 

熟食摊位屏公示熟食生产加工场所当日影像、从业人

员的健康证、摊位温湿度数据。 
4 视检问询 

 

3.5自动快

检 

3.5.1增强检测真实

性与自动化。 

利用食品安全采样仪等设备实现检测样品标记和检测

结果自动上传。 
4 功能测试 

 

总得分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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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智慧菜市场满意度测评内容 

C.1 信息可得性 

C.1.1 对菜市场通过智慧系统和相关设备发布的信息形式的满意程度： 

a) 十分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C.1.2 菜市场通过智慧系统和信息发布设备提供的信息内容满足日常需求的程度： 

a) 完全满足， 

b) 基本满足， 

c) 略有不足， 

d) 未满足。 

C.2 交易便利性 

C.2.1 智慧基础设施，如智慧电子秤、摊位屏、自助机等，在消费过程中提供便利的程度： 

a) 十分便利， 

b) 较为便利， 

c) 一般， 

d) 造成不便。 

C.2.2 对于支持多应用支付、数字人民币结算等便利支付手段的满意程度： 

a) 十分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C.3 安全可靠性 

C.3.1 对菜市场场所安全的满意程度： 

a) 十分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C.3.2 对商品快检的安全性的满意程度： 

a) 十分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C.3.3 对熟食摊位食品安全的满意程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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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十分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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